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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牡丹区欧洁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02MA3CHMXL84，声 明 作
废。

菏泽市牡丹区李鼎副食经营部的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编 号 ：
JY13717020091253）及营业执照（编
号：371702601048436）丢失，声明作
废。

张松梅 ，2016年 1月 31日毕业
于齐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 证 书 不 慎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

142765201605000059，特此声明。
赵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925196512282152）购买的锦绣鹏
程 1号楼 20楼 20003号室，1号楼储藏
室-2001，（收据金额 98190元） 收据
编号：2484667，购房收据丢失，声明作
废。

张习珠购买由奥森置业开发的天
悦府小区车位交款收据及车位认购协
议丢失，收据编号：8374010（金额：
10000元）、3373140（金额：60000元），
车位位于第三防火区 03006 号，现声
明作废。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定陶区

供电公司正在开展已销户但有电

费余额集中清退工作，请属于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定陶区供电公

司供电范围内，2018 年 2 月底以

前销户但存在余额电费未退出的

客户，于 2021年 5月 15日前持缴

费凭证、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证

件到定陶区各辖区供电营业厅申

请办理退费业务，逾期未办理者，

视为自动放弃，公司将不再对其

办理退费。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菏泽市

定陶区供电公司

2021年5月8日

公 告

《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年处理 5
万吨废活性炭再生 4万吨活性炭项目（一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年处理

5万吨废活性炭再生 4万吨活性炭项目（一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链接: http://www.25hb.com/thread-89604-1-
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

位—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办公室，公

众可以前往以下地址进行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
17:00。

建设单位：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

地址：菏泽市成武县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内

联系人：杜深龙 联系电话：13287293815
E-mail：464358583@qq.com

3、环评单位：山东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526916326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山东）有限公司年处理 5万吨废活性炭再生 4万吨活

性炭项目（一期工程）评价范围（厂区边界外延 2.5公里）

内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去建设单

位公司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

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告开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越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山东）有限公司

年处理5万吨废活性炭再生4万吨活性炭项目（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

遗失声明

去年我市超额完成“十
三五”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

据悉，2020 年，空气优良率

63.4%，同比增加 13.8 个百分点，

增幅居全省各市第 1位；二氧化硫

平均浓度 1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

改善 21.4%，改善幅度居全省各市

第 1位，连续三年达到空气质量一

级标准；二氧化氮平均浓度 30微

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 9.1%，连续

五年达到空气质量一级标准。

PM2.5平均浓度 53微克每立

方米，同比改善 7.0%，优于省考核

目标 7微克每立方米；PM10平均

浓度 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

11.6%，优于省考核目标 6微克每

立方米；综合指数 5.26，同比改善

9.3%；重污染天数 12天，同比减少

6天。圆满完成了“打赢蓝天保卫

战”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超额完成

了“十三五”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

2021 年 1-4 月份，我市综合

指数为 5.83，同比改善 0.5%，居全

省第 6位；PM10（可吸入颗粒物）

平均浓度分别为 125 微克/立方

米，同比改善-6.8%，居全省第 7
位；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64 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9.9%，居全

省第 7 位。空气优良天数 71 天，

同比减少 3天。

多措并举，加大投入支
持大气污染防治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为此，

持续加强工业企业治理，严格执

行排污许可制度，做好重点行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积极开展

“排污许可回头看”，加大依证监

管和执法处罚力度，对无证排污

单位，依法依规责令停产停业。

加大涉 VOCs（挥发性有机

物）工业企业治理力度。

持续深化工业炉窑综合治

理，加强扬尘污染治理。对全市

409 处建筑工地、8 处拆迁工地、

139 处市政工程工地及混凝土搅

拌站实现在线监管，城区所有建

筑、拆迁工地基本上做到“7 个

100%”“5 个 100%”扬尘污染治理

要求。建成了市、县区互通的建设

扬尘治理远程监控系统，并与市智

慧环保平台联网。严格落实“路长

制”，加强道路扬尘治理水平。

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加快

淘汰老旧柴油货车，加强机动车

环保监管。为此，我市持续推进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安装车载OBD系统 7890
辆；建成联网的遥感监测网络和

系统平台，投资 1978万元安装了

12套固定式、1套移动式机动车遥

感监测设备。并全面加强非道路

移动机械管控，完成非道路移动

机械喷码 12400 辆，并划分了非

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域。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我市

根据国家要求，结合实际，每年修

订《菏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全面推进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不

断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快速有

效的运行模式，确保启动区域应急

联动时及时响应、有效应对。

同 时 ，加 强 支 撑 和 能 力 建

设。我市投资 6899万元，建设了

菏泽市智慧环保监控指挥中心。

充分发挥科技化手段，实施“互联

网+环保”新路径，将所有重点污

染源监控数据全部接入，实现线

上监控与线下网格化监管体系有

机融合和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全覆

盖。充分利用电监管平台，对逃

避监管、弄虚作假、擅自停运环保

设施的企业，实现“在线云监管”。

投资 2.4 亿元新建 152 处乡

镇空气自动监测站，实现了全市

所有乡镇（办事处）、重点园区全

覆盖，每月通报乡镇空气质量排

名，切实传导压力，增强基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投资

700余万元在国省干线、城区主要

道路设置扬尘在线监测点位 68
个，每月通报监测数据。

严肃督导水环境治理，
开展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

对我市共设置 8个国控断面，根据

国家“采测分离”数据统计，2021年

1-4月份，东鱼河大黄集、黄河孙

口等 2个断面达到地表水二类水

质标准，洙赵新河于楼、东鱼河徐

寨、万福河湘子庙、东鱼河南支菏

商路桥、胜利河刘寨等 5个断面达

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水体优良

率为 87.5%；东明县东圈头断面因

1月份县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外

渗污染河道，导致断面水质为劣五

类且超标严重，经市、县积极整治，

目前1-4月份均值为五类水质。

对此，市生态环境局督促东

明县抓好断面超标整治工作。针

对东圈头断面污染问题，指导、督

促东明县加快县垃圾填埋场垃圾

渗滤液防渗墙建设，投资 400余万

元建设了地下 15米深的防渗隔离

墙，解决了垃圾渗滤液外渗污染

问题，同时及时采取封堵、拦污、

应急处置、加大污水处理厂运营

等应急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

了河流水质。

同时指导东明县制定河流综

合整治工作方案，解决垃圾填埋

场垃圾渗滤液外渗、应急节制闸

缺失、人工湿地、乡镇污水处理站

运维不到位等水环境突出问题，

完善长效监管工作机制，推动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实施河流断面“断面长”负责

制工作制度，严格实施水环境质

量考核，开展全市环境突出问题

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工作，开

展市级涉水环保专项行动。

督促县区加快污水管网、污

水处理厂、人工湿地等重点工程

建设，解决污水直排问题，2021
年，各县区要完成 152公里污水管

网铺设任务、完成 4 座污水处理

厂、7座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

设任务。

开 展 入 河 排 污 口 溯 源 、整

治。突出抓好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工程的建设和规范运营，严格涉

水企业（单位）环境监管。

防治土壤污染，媒体、公
众有权监督、举报

今年以来,我市针对危险废

物管理,组织开展了全市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废弃危险化学品专

项排查清理行动。市、县（区）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部门共排查、抽

查有关企业 76家，其中存在问题

企业 23 家，共发现问题 45 个，截

至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组织开展全市危险废物处理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市共

组成 11个督导检查组，截至 5月 6
日，共督导检查企业 80家（次），发

现问题 44 个，已完成整改 44 个。

同时，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安全警示

教育活动，开展全市危险废物拉网

式起底式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根据 2019 年我国新修订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地及未

利用地污染预防方面，强化对农

药化肥农用薄膜等农业投入品的

管理，规定农业耕作措施、畜禽粪

便处理利用等方面的要求，防止

农业面源污染。对未污染的耕

地、林地、园地、牧草地和饮用水

源地土壤要优先保护；保护生态

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建设用地污染预防，设区市制

定公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

录，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设区

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土壤污染

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进行监测。

因实施或者组织实施风险管

控和修复活动所支出的费用，由

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土壤污染

责任人变更的，由承继其债权、债

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履行相关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政府

收储的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实

施风险管控和修复。

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

应当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施严

格保护。采取划定特定农产品禁

止生产区域等风险管控措施，鼓

励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

还草、轮作休耕、轮牧休牧等风险

管控措施。

新闻媒体对违反土壤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的行为享有舆论监督

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污染

土壤的行为均有举报的权利。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聚焦水大气土壤质量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云华

5月 11日，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支队长王利军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做客“菏泽 12345热线”，介绍我市大气环境

质量、水环境质量及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并现场接听群众热线电话，解答群

众反映问题。


